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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〔2022〕024 号

申请人：广东菲某某皮具股份有限公司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泽林，浙江和纳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第三人：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对广州市舒

某皮具有限公司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穗花市监处字

[2021]652 号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

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请求撤销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穗花市

监处字[2021]652 号罚款 3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，并请求加

重其处罚，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。

申请人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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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 2021 年 11 月 19 日做出的穗花市监处字

[2021]65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，处罚畸轻，违

反了相关法律规定，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：

一、被申请人对侵权行为的认定有遗漏。

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“当事人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未

经商标权利人许可擅自生产加工标有“FION” 标识手提袋，

其行为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第（一）

项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：（一）

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

相同的商标的”规定所指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。”根

据现场查处情况，当事人不仅擅自生产加工标有“FION”标

识的手提袋，而且还擅自生产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包装袋、

吊牌，当事人生产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包装袋、吊牌的行为，

应认定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第（四）项：

“伪造、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、擅自制

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”。商标标识是指带有商标图样的用于

包装、装饰、美化、说明、宣传商品的物质载体，包装袋和

吊牌均是识别商品品牌的重要标识，对当事人伪造、擅自制

造包装袋、品牌的行为也应作出处罚。

二、被申请人对侵权产品数量的认定有遗漏。

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显示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

营现场扣押的侵权产品包括了成品水桶包 64 个、成品小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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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 83 个、包装袋 27 个，而实际现场查处的侵权产品还包括

大托特包 3 个、黑色小包 26 个、白色小包 14 个，但被申请

人并未扣押。同时，现场扣押的包装袋数量远远超过 27 个。

另外，现场还查处大量的吊牌，应确定包装袋及吊牌数量并

计算其价值。

三、被申请人对非法经营数额认定过低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

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者千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二条规

定，“本解释所称‘非法经营数额’，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

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，制造、储存、运输、销售侵权产品

的价值。己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，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

算。制造、储存、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，按照标

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。侵权

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，按照被侵权

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。”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证据 6“询

问调查笔录”、证据 7“销售票据〞所要证明的生产销售情

况，仅为当事人单方提供的证据，并未经申请人质证，不足

以证明侵权产品的真实销售价格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认定的

销售价格提出异议。

依据上述条款，“制造、储存、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

品的价值，按照标价或者己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

均价格计算”。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非法经营数额为“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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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手提袋标有“FION“标识的成品水栖包共生产 68 个，销

售了 4 个,销售单价 93 元/个，销售额为 372 元,进法经营额

为 6324 元：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小方包共生产 88 个，

销售了 5 个，销售单价 90 元/个，销售额为 450 元，违法经

营额为 7920 元”。但申请人认为销售单价应按照被侵权产

品的标价计算，成品水桶包共生产 68 个，正品品牌价格

为 2298 元/个，非法经营数额为 156264 元：成品小方包 88

个，正品吊牌价格为 1098 元/个，非法经营数额为 96624 元；

被遗漏的大托特包共 3 个，正品吊牌价格为 1098 元/个，非

法经营数额为 3294 元：被遗漏的黑色小包 26 个和白色小

包 14 个由于不能确定款式，无法确认违法经营数额；被遗

漏的包装袋和吊牌也应确认其价值；综上，可以确认现场查

处的侵权产品违法经营数额至少合计人民币 256182 元，远

高于被申请人认定的 14244 元。

四、当事人生产单显示下单数量较大。

从执法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，《永某皮具-生产单》显

示 L017 款号咖啡色小方包下单数量为 600 件，L069 款号咖

色链条包下单数量为 300 件，下单数量共计 900 件，下单日

期均为 2021 年 8 月份，均早于被申请人现场查处的时间，

按照正常商业交易习惯，当事人正在持续生产制造、销售侵

权产品，且数量远多于被申请人执法人员现场缴获的数量。

《永某皮具-生产单》 中体现的下单数量应属于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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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在生产制造的侵权产品数量，应一并计算其违法经营数

额，L017 款号咖啡色小方包共 600 件，正品吊牌价格

为 1098 元/个，非法经营数额为 658800 元：L069 款号咖色

链条包共 300 件，正品吊牌价格为 1698 元/个，非法经营数

额为 509400 元。

五、当事人成立时间较长但认定侵权时间较短。

当事人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9

日，经营范国为：皮革服装制造;皮箱、包(袋)制造;皮手套

及皮装饰制品制造;其他皮革制品制造;纺织面料鞋制造;皮

鞋制造;箱、包批发;皮革及皮革制品批发等等，处罚书中显

示“经查明，当事人从 2021 年 7 月底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

未经 “FION” 注册商标权利人的授权许可…”，当事人舒

某皮具成立时间之久，被申请人认定当事人从事侵害商标权

行为是从 7 月底开始没有事实依据，所以申请人对处罚决定

书中“违法经营时间较短” 的认定保留异议。

六、被申请人应将该案移送公安立案的法律依据

当 事 人 违 法 经 营 数 额 256182 元 、 生 产 订 单 价

值 1168200 元己达到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

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

第三条规定的：“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，在同一种商品

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

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”，应当以假冒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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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商标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

金：(一）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

三万元以上的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

三条规定的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，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

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：(一)非法经营数额

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”。

故申请人恳请复议机关依据《商标法》第六十一条：“对侵

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查

处：涉嫌犯罪的，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”将案件

移送至有管辖权的公安部门立案调查。

七、行政复议申请人的合法性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条第三款规定，同

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，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。申请人“广

东菲某某皮具股份有限公司” 作为第 2002XXX 号 “FION”

商标的使用权人，经该商标所有权人菲某某（亚太）有限公

司的授权，有权对商标侵权行为采取维权手段并追究其法律

责任。当事人“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”故意生产、销售

标有 “FION” 标识的手提袋、吊牌、包装袋，严重侵犯了

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故申请人作为与“穗花市监处字

[2021]652 号”行政处罚有利害关系的法人，可以作为第三

人申请行政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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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法律的公平

公正，申请人特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撤销广州市花都区市场

监督管理局做出的穗花市监处字[2021]652 号罚款 3 万元的

处罚决定，并请求加重其处罚，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构成生产侵犯注册商标专

用权的商品的违法行为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

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从 2021 年 7 月底至 2021 年 9

月 16 日未经“FION”注册商标权利人的授权许可，擅自加

工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水桶包 68 个以及标有“FION”

标识的成品小方包 88 个。

“FION”注册商标是菲某某（亚太）有限公司（FION（ASIA

PACIFIC）LIMITED）所有，并被核定在国际分类第 18 类的

手提包等商品上使用，续展注册有效期自 2012 年 11 月 14

日至 2022 年 11 月 13 日，注册号是 2002780，该注册商标专

用权受法律保护。广东菲某某皮具股份有限公司享有

2002780 号注册商标在中国境内的独占许可。当事人加工的

手提袋与菲某某（亚太）有限公司（FION（ASIA PACIFIC）

LIMITED）的手提包类别相同；当事人在其所加工的手提袋

上使用的“FION”标识与商标权利人注册的“FION”商标完

全相同，因此需要商标权利人授权许可方可使用。经广东菲

某某皮具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人鉴定，当事人加工现场被扣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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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水桶包 64 个；标有“FION”标

识的成品小方包 83 个；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包装袋 27 个为

侵权商品。

上述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水桶包共生产 68 个，销

售了 4 个，销售单价 93 元/个，销售额为 372 元，违法经营

额为 6324 元；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小方包共生产 88 个，

销售了 5 个，销售单价 90 元/个，销售额为 450 元，违法经

营额为 7920 元。上述两款手提袋销售总额 822 元，当事人

商标侵权违法经营额为 14244 元。

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

性、关联性没有异议。因此被申请人认定该公司违法事实是

清楚的，证据是充分的。

二、被申请人对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作出的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（穗花市监处字[2021]652 号），适用法律正

确、程序合法。

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立案后，办案人员收集、

调取了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涉嫌商标侵权违法的相关

证据。为保障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和《市

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2021 年

11 月 2 日，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送达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穗花市监执 2 告字（2021）第 92 号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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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、

申辩。2021 年 11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穗花市监处字[2021]652 号），并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将

《处罚决定书》直接送达给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。

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加工印有标有“FION”标识手

提袋的行为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第

（一）项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：

(一)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

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”规定所指的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

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”规定所指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

的行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十条的规定，

被申请人决定责令申请人停止停止侵权行为，并做出处罚。

三、被申请人对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生产侵犯注册

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违法经营额的认定无误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八条“计

算商标法第六十条规定的违法经营额，可以考虑下列因素：

（一）侵权商品的销售价格；（二）未销售侵权商品的标价；

（三）已查清侵权商品实际销售的平均价格；（四）被侵权

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；（五）侵权人因侵权所产生的营业收

入；（六）其他能够合理计算侵权商品价值的因素。”以及

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

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二条“本解

http://172.16.1.84:168/golaw?dbnm=gjfg&flid=111404200101
http://172.16.1.84:168/golaw?dbnm=gjfg&flid=111404200101&lknm=?#law_firsthi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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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所称“非法经营数额”，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

行为过程中，制造、储存、运输、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。已

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，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。制造、

储存、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，按照标价或者已经

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。侵权产品没有标

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，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

中间价格计算。”的规定，由于被申请人的执法人员于 2021

年 9 月 16 日在检查现场提取了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的

送货单据（NO:2779869），并经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法

定代表人戴春霞在 2021 年 9月 23 日的询问中予以确认这份

明送货单上的销售的价格就是两种型号侵权包的出厂销售

价格。同时这两种侵权包的具体价格（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

成品水桶包销售单价 93 元/个，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小

方包销售单价 90 元/个）与其本身产品所用材质、质量相比

较合理。因此被申请人确定该份送货单上的销售价格为侵权

产品销售价格，并以此计算违法经营额为 14244 元。

四、被申请人对侵权产品数量的认定及侵权行为的认定

不存在遗漏。

被申请人对位于广州市花都区 XX 镇 XX 路 X号广州市舒

某皮具有限公司进行检查，在其经营场所发现标有“FION”

标识的成品水桶包 64 个；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小方包

83 个；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包装袋 27 个。未发现申请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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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其他遗漏的侵权产品。申请人认为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

司存在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所指

的伪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也与事实不符，被申请人通

过调查发现并没有证据证明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伪造

或销售他人的注册商标标识，其生产现场也未发现伪造他人

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，现场发现的“FION”标识也都是使用

在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包上的，是属于生产加工“FION”标

识包的行为，该行为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

七条第（一）项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

专用权：(一)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

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”规定所指的在同一种商品上

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”规定所指的侵犯注册商

标专用权的行为。

申请人广东菲某某皮具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我局对侵权

产品数量的认定有遗漏，除了我局现场扣押的侵权产品（包

括成品水桶包 64 个、成品小方包 83 个、包装袋 27 个），

现场我局还遗漏了大托特包 3 个、黑色小包 26 个、白色小

包 14 个未扣押,并提供了所谓的现场照片予以证明。我局认

为通过该案的现场笔录、询问笔录、现场照片及申请人出具

的鉴定证明都证明了我局于 2021 年 9月 16 日对广州市花都

区 XX 镇 XX 路 X 号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进行检查，在其

经营场所只发现标有“FION"标识的成品水桶包 64 个，标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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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小方包 83 个，标有“FION"标识的包装

袋 27 个，并未发现申请人所述其他遗漏的侵权产品。

申请人提供的所谓遗漏侵权产品图片，也无法证明与我

局查处的案件有关联，其提供的永某皮具生产单更是无法证

明与案件当事人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相关联。申请人提

供的落款为“执法队 2021、9、16”纸箱的照片更是与案件

无关联。现场我局执法人员所属的具体单位是执法二科，我

局共有执法一科、执法二科、执法三科三个科室，并没有“执

法队”这个指代不清的称呼，也不可能落款“执法队”，且

也不符合我局扣押物品的程序。

综上所述，我局认为在对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商标

侵权案的查处过程中，我局不存在遗漏侵权产品数量的情

形。

五、被申请人对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生产侵犯注册

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违法行为处罚适当，公平、公正。

被申请人对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

用权行为的处罚是鉴于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侵犯注册

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规模一般，仅售出 9 个，社会危害性

较小，且违法经营时间较低短，违法经营额为 14244 元。本

案对照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，没有达到移送追

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标准。其行为符合《广州市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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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

罚:……(二)违法行为轻微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；……”规

定的情形，认定为从轻处罚情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

标法》第六十条“有本法第五十七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

权行为之一，引起纠纷的，由申请人协商解决；不愿协商或

者协商不成的，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

起诉，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。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处理时，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，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

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、伪造注册商

标标识的工具，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，可以处违法经营

额五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

万元的，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五年内实施两次

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应当从重处罚。

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能证明该商品是

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

止销售。”第六十一条“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，工

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查处；”的规定，责令当事人立即

停止商标侵权行为，并处罚如下：1、没收并销毁侵犯注册

商标专用权的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水桶包 64 个；标有

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小方包 83 个；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包

装袋 27 个； 2、罚款 30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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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被申请人对其违法行为的处罚是适当、公平、公正

的，是依法行政的体现。

六、申请人没有复议资格

对于申请人认为我局应当对被举报人加重处罚、移送公

安处理。我局认为：关于举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

第六十条明确规定了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可以请求工

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，但并无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被举报

人由施加行政处罚负担的权利。举报的作用并非直接保障自

身的合法权益，主要是为行政机关查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

规章的行为提供线索，因此其规范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，

而非保障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是在接

到申请人的举报后，对举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，根据调

查的结果，依法对被举报人作出了行政处罚的处理，因此被

申请人对被举报人的行政处罚与申请人并无关系。申请人不

服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实施的行政处罚，则应依赖于法律、

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举报人有要求为被举报人施加负

担的请求权，就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而言，仅规定了

举报人享有举报权，并无规定举报人享有要求为被举报人施

加负担的请求权，而举报请求权并不必然包括向被举报人施

加行政负担的请求权。同时，《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了

申请人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的情形，其中（十一）认为行政机

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。该条规定了只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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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时，

申请人才享有行政复议权，本案中就举报而言，因举报的立

法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，而非保障举报人自身的合法

权益，故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与申请人无

关，也没有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据此，被申请人认为申

请人没有复议资格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对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所作的

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程序合法、

处罚适当。申请人的理由与事实不符，于法无据，其复议请

求不应支持。请复议机关查明事实，维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

所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穗花市监处字[2021]652），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9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根据投诉举报线索，到第

三人经营场地广州市花都区XX镇XX东路X号进行执法检查，

发现第三人未能提供商标权利人的授权使用许可擅自生产

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水桶包 64 个、标有“FION”标识

的成品小方包 83 个、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包装袋 27 个，被

申请人对上述侵权产品进行扣押，并开具《询问通知书》。

2021 年 9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对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进

行询问调查，其承认上述侵权产品系其生产，是从 2017 年 7

月底开始生产的，是以每个包 20 元的加工费帮一个朋友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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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的，生产上述侵权产品的原材料包括金属标志、皮料、

拉链和吊牌是那个朋友通过物流发送过来的，至 8 月初共加

工了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水桶包共生产 68 个，销售了 4

个，销售单价 93 元/个；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小方包共

生产 88 个，销售了 5 个，销售单价 90 元/个。 其称并不知

道“FION”是注册的商标。

2021 年 10 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广州市花都区市场

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穗花市监执 2 告字〔2021〕

第 92 号），并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送达给第三人。

2021 年 11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穗花市监处字〔2021〕652 号），责令第三人立即停止商

标侵权行为，并处以“没收并销毁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标

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水桶包 64 个；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

成品小方包 83 个；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包装袋 27 个；罚款

30000 元”的行政处罚，并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直接送达给

第三人。申请人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向本府提起行政

复议。

另查，“FION”注册商标是菲某某（亚太）有限公司

所有，并被核定在国际分类第18类的手提包等商品上使用，

续展注册有效期自 2012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3

日，注册号是 2002XXX。2015 年 11 月 30 日，申请人与菲

某某（亚太）有限公司签订《商标授权合同》，约定申请

人享有 2002XXX 号注册商标在中国境内的独占许可。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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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加工的手提袋与菲某某（亚太）有限公司的手提包类别

相同，加工的手提袋上使用的“FION”标识与商标权利人

注册的“FION”商标完全相同。2021 年 9 月 17 日，申请人

出具三份《鉴定书》，确认第三人被扣押的标有“FION”

标识的成品水桶包 64 个、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小方包

83 个、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包装袋 27 个均为侵权商品。

以上事实有商标侵权投诉书、现场笔录、《实施行政

强制措施决定书》、扣押物品清单、证据复制（提取）单、

立案审批表、第三人《营业执照》、第三人法人戴春霞的

身份证复印件、询问笔录、销售票据、申请人出具的三份

《鉴定书》、申请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《授权委托书》、

《商标注册证》复印件、《核准续展注册证明》复印件、

《核准商标转让证明》复印件、《商标授权合同》复印件、

行政处罚告知书（穗花市监执 2 告字〔2021〕第 92 号）、

及送达回证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穗花市监处字〔2021〕

652 号）及送达回证等相关证据为证。

本府认为：

综合在案证据，可以认定第三人存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

权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

条第（一）项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

专用权：(一)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

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依据中华



第 18 页 共 20 页

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十条：“有本法第五十七条所列侵

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，引起纠纷的，由申请人协商解

决；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，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

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，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。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，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，责令立即

停止侵权行为，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

品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，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，

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

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，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

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

应当从重处罚。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

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，由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。”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

条例》第七十八条：“计算商标法第六十条规定的违法经营

额，可以考虑下列因素：（一）侵权商品的销售价格；（二）

未销售侵权商品的标价；（三）已查清侵权商品实际销售的

平均价格；（四）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；（五）侵权

人因侵权所产生的营业收入；（六）其他能够合理计算侵权

商品价值的因素。”以及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

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

题的解释》第十二条“本解释所称“非法经营数额”，是指

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，制造、储存、运输、

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。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，按照实际

销售的价格计算。制造、储存、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

http://172.16.1.84:168/golaw?dbnm=gjfg&flid=111404200101
http://172.16.1.84:168/golaw?dbnm=gjfg&flid=111404200101&lknm=?#law_firsthi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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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，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

格计算。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

的，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。”的规定，按照

现场查货的送货单据（NO:2779869）确定侵权产品的销售价

格，从而计算出违法经营额为 14244 元，继而责令第三人立

即停止商标侵权行为，并处以“1、没收并销毁侵犯注册商

标专用权的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成品水桶包 64个；标有“FION”

标识的成品小方包 83 个；标有“FION”标识的包装袋 27 个；

2、罚款 30000 元”的行政处罚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关于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侵权行为的认定有遗漏，第

三人还存在擅自生产侵权包装袋和吊牌的问题。经查，被申

请人对第三人的询问笔录载明，包装袋和吊牌都是案外人提

供，没有相关证据证实第三人有生产包装袋和吊牌的行为。

另外，申请人提供的照片，不能证明是案件查处现场拍摄，

申请人提供的“永某皮具生产单”与第三人舒某公司未能对

应，不能证明与本案关联性。

关于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应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

问题。因被申请人对违法经营数额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，且

未达到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标准，因此，被申请人未将案件

作为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移送，合法有据。

被申请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，履行了立案、调查取证、

行政处罚事先告知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等程序，符合相关

法律规定。

综上，申请人请求撤销涉案行政处罚、加重处罚、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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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，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

对广州市舒某皮具有限公司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穗

花市监处字[2021]652 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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